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指南
一、备案
（一）申请方式：申请人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提交电子材料，全程无纸化网上办理。

打开商务部官方网站→点击右侧边栏“政务大厅”→点击“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点击“企业端”，输入账号密码登录或进行注册。

承诺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申请人网上提交申请后，需电话联系市商务局进行办理）。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科电话：0476-8820119。
温馨提示：初次注册请全程记录网站页面信息，以免遗忘重要账号信息，造成无法再次登录。

（二）申请条件：
1.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
2.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成熟的经营模式，并具备为被特许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的能力。

（三）申请材料（具体请参看网站页面提示）：

1.商业特许经营基本情况；

2.需提供特许人、被特许人及直营店门店照片（需体现统一的装修风格）；

3.中国境内全部被特许人的店铺分布情况；
4.特许人的市场计划书；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资格证明;
6.与特许经营活动相关的商标权、专利权及其他经营资源的注册证书；
7.与中国境内的被特许人订立的第一份特许经营合同（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需向商务部门备案，逾期需提交《逾期备案说明书》）；
8.特许经营合同样本；

9.特许经营操作手册的目录（须注明每一章节的页数和手册的总页数，对于在特许系统内部网络上提供此类手册的，须提供估计的打印页数）；
10.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经批准方可开展特许经营的产品和服务须提交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依法应当经批准方可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具体是指汽车、书报杂志、药品、农药、农膜、原油、成品油、音像制品、粮食、植物油、食糖、烟草、棉花等产品或教育、医疗、典当、视听节目网上传播等服务。经营上述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应当通过相关审批部门的行政许可，并取得批准文件）；
11.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的特许人承诺；

12.如企业逾期备案应提交《逾期备案说明书》（见附件1）。

二、备案信息变更

特许人的以下备案信息有变化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30日内向备案机关申请变更：
　　1.特许人的工商登记信息。
　　2.经营资源信息。
　　3.中国境内全部被特许人的店铺分布情况。

具体申报流程请参考备案流程。

三、相关要求
企业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责任，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附件
逾期备案说明书
（参考模板）
自治区商务厅：
    本公司于  年 月  日成立，  年  月日签订首份特许经营合同，应于 年 月 日前（条例第八条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前进行商业特许经营信息管理系统备案，因法律意识淡薄、信息不畅等原因，致使未能及时获取备案的相关信息，造成延期备案。
          特此说明！
 

 

 

 

                                                  特许人：     
                                                  年 月 日     


